
彰化縣花壇鄉公所清潔隊臨時人員面談評分紀錄表 

單 位 : 清 潔 隊                                 職 務：臨時人員 

面談時間：109 年 12 月 2 日下午 14 點 00 分         地 點：本所二樓會議室 

 

項目 

         編號 

評分 

配分 
1 2 3 4 5 6 

一、學歷 15       

二、專業

機具證照 
15       

三、面試

〈含環保常

識、職場態

度、職場經

驗及應變能

力等給分〉 

40       

合計 70    

 

  

 

 

 

                                                      甄選委員簽名彌封 

 （簽名處） 



清潔隊臨時人員甄選配分對照表 

學歷 

國中 11分 

高中(職) 12分 

專科 13分 

大學 14分 

研究所以上 15分 

專業機

具證照 

能操作割草機、噴霧機、鏈

鋸、抓斗車（吊車）、鏟土機、

起重機、挖土機者 
10分 

具大貨（客）、小貨（客）車、

抓斗車（吊車）、鏟土機、起

重機、挖土機證照 

每張證照加 1分，最高

加 5分 

面試 
依環保常識、職場態度、職

場經驗及應變能力等給分 
最高 40分 

 

 


